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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重义轻利——

“秩序” 价值观的得失

　　自春秋以来 , “义”一直是中国伦理道德的重要

内容 , 即中国的主导价值观。它和 “礼”、 “仁” 等

观念一起 , 构成中国八大传统道德概念 ( “仁”、

“义”、 “礼”、 “智”、 “信”、 “忠”、 “孝”、 “廉” )。若

据韩愈的理解 , “义”几乎是八大传统道德概念的综

合: “行而宜之谓之义”
①
,一言一行均应适宜于一定

的社会规范。 而二千多年的中国社会规范是 “仁”、

“礼” , 即 “德政”、 “德化” 的伦理和政治思想 , 凡

是与之相符和适宜的便是 “义” , 所以孔子说 “君子

之于天下也、 无适也、 无莫也、 义之与比”②。应该

做什么 , 不应该做什么 , 一切惟 “义” 是瞻 , 所以

在汉语中 “义” 和其他传统道德概念组合 , 构成

“仁义”、 “礼义”、 “忠义”、 “信义”、 “孝义” 等 ,

“义” 以为质、 “义” 以为上、 直至 “杀身成仁”、

“舍生取义” , 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词

汇。可见 “义” 的观念之深入人心。 这种价值观对

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无疑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。 但几

千年来 ,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 ,

如 “忠义”、 “孝义” 的内核构成的 “三纲五常” 等

级观念 ,是封建士大夫阶层 “积极活动”的结果 ,孔

子说 “君子喻于义 , 小人喻于利”③ , 强调选择义而

舍弃利 , 义重于利 , 义高于利 ; 孟子不但继承孔子

重义轻利的观点 , 而且进一步将之推向极端 , 把义

与利对立起来 , 《孟子》 开篇便写道: “仁义而己亦 ,

何必曰利” , 他甚至认为 , “利” 本身就意味着人与

人之间的冲突 , 言 “利” 将导致大夫之利与君主之

利、百姓之利与贵族之利的冲突 , 这将导致人与人 ,

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相互争斗 ,最终危及社稷。

孟子 “义” 价值观的主体是封建社稷。 在当时人心

思 “治” 思 “安” 的社会背景下 , 这种价值取向是

有其积极意义的。而且 , 整观孟子学说 , 他所反对

的 “利” 主要指个人私利 , 而对 “利于天下” 的行

为 , 孟子是予以肯定的。他说: “杨子取为钱 , 拔一

毛而利天下 , 不为也。墨子兼爱 , 摩顶放踵利天下 ,

为之。”
④
批评杨子取利为己 ,不拔一毛利天下 ,而对

墨子为对天下有利而不怕浑身伤病的精神加以赞

誉。 这时的价值主体虽在理论上是士大夫阶层 , 但

由于当时人心思 “治” 的社会实践规定了理论主体

的实践活动必然体现其它阶层的意愿 , 因此其 “积

极活动” 的结果—— “重义轻利” 的价值观便是符

合包括普通百姓在内的该价值的实践主体——中国

人的利益和目的的。

但是中国传统的 “重义轻利” 价值观发展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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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有一种倾向却将 “义” 与 “利” 对立起来 , 使

“义” 这一概念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, 即将 “义”

完全地形而上学化 , 成为纯粹的道德直言律令 ,

“义” 理之外便无价值可言。汉儒董仲舒、 特别是宋

明理学代表朱熹、 程颐便是典型的例子 , 只存

“天” 之理 , 绝灭 “人” 之欲 , 所谓 “仁人” 的标准

是 “正其谊不谋其利 , 明其道不计其功”
⑤
, 认为人

的一切行为在于以 “义” 这个道德本身为目的 , 完

全排斥功利甚至功利的意念。这是行不通的 , 且二

千余年以来也并不通行。事实上有许多大思想家并

不排斥功利 , 而是主张处理好 “义” 与 “利” 之关

系 , 或 “义制利” , 或 “先义而后利” , 因为 “好利

而恶善 , 是人所生而有之 , 是无待而然者也 , 是禹、

桀之所同也”
⑥
, 趋利避害 , 是自然人的本性 , 不可

避免也无需讳言 , 关键在于人类既是自然人又是社

会人 , 因此必须以义制利 , 遏止有害的、 危及社稷

的欲利之心 , 方为王霸天下之首要 , 否则是很危险

的: “挈国以呼功利 , 不务张其义 , 齐其信 , 唯利之

求 , 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 , 外则不惮诈其与

而求大利焉 ,而不修正其所以有 ,然常欲人之有 ,”⑦

就是说 , 如果不张扬信义之德 , 唯利是图 , 必然导

致臣子和百姓都以阴谋诡计欺诈君主 , 君主也会欺

诈臣民。 这样一来社稷就危险了。 所以荀子主张

“先义而后利 ,安不恤亲疏 ,不恤贵贱 ,唯诚能之求 ,

夫之谓巨用之”
⑧
。如果先义后利 , 就能不分亲疏贵

贱 , 任人为贤以治理国家 ; 国家因而会强大 , 以致

王霸天下。反之就会动乱不治甚至亡国。

如前所述 , 任何价值观都会打上当时社会的烙

印 ,即使是将价值变成最形而上的 “天道”观念 ,也

概莫能外。从古到今的 “重义轻利” 观 , 或是为了

自己统治权的稳固 , 或是广大的社会成员为了自身

前瞻利益而倡导或笃信的价值观念 , 价值主体无不

经过价值期待、 价值权衡和价值取舍的过程 , 最终

才构成某一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。这一价值观念的

稳定性因其相对性而具有动态性 ,随着时代的变迁 ,

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。我国二千多年来对 “重义

轻利” 价值观的权衡取舍 (或不同的阐释 ) , 便是中

国二千多年历史变迁特征的反映之一: 中国二千多

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, 保社稷平安的价值功能取向

始终占据主导地位。因此巩固社会秩序的 “义” 始

终压制着追求社会经济的 “利” , “义”、 “利” 相容

的时代往往是因各种原因 , 社会经济临近崩溃的时

代 ; 一旦 “小康” , “义” 便立刻成为主导价值 , 先

于甚至排斥 “利”。总之 , 无论是否容 “利” , “义”

作为二千多年中国传统主导价值观念之一 , 始终是

政权所有者及其集团直接倡导和利用的、 意识形态

性很强的直言律令。需要说明的是 , “义”同时又是

中国几千年来民间社会重要的价值标准。在中国民

间社会 , “义” 除了与封建意识形态相融的 “忠义”

外还有 “信义”、 “孝义”、 “仗义”、 “侠义” 等诸多

复合意义。后四者又可分为二类 , “孝义”是一种宗

教的、 家庭的道德准则 , 是齐家所倚仗的重要意识

形态 (有时也包含 “信义” ) , “信义”、 “仗义”、 “侠

义” 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应遵守的道德准则 , 是几千

年里中国普通百姓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 (几乎可谓

“主要” ) 道德律令 , 以补充甚至代替封建社会不公

正的有限法律 , 具有广泛的 “群众基础” , 极为深入

人心 , “桃园三结义”、 “水泊梁山大聚义”的精神是

中国人人皆知并普遍认同的道德价值观。可惜 , 虽

然这种 “义” 价值观是非常可贵的 , 但仍然有其弊

端 , 一切惟 “义” 是瞻 , 为 “义” 而不惜一切

“利” , 即使是对国家社稷也不利之时 (诸如华容道

关公 “义” 放曹孟德的事在中国并不鲜见 )。更为重

要的是 , “义”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在很长

的历史时期内缺乏市场经济意识的文化原因。若有

悖于 “义”连敌人也可放过 ,何况区区个人之利。于

是 , 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义士侠客而仗 “义”或疏财 ,

或直言 , 或 “拔刀相助” , 或 “杀身” , 为 “义” 献

出自己的生命 , 而不论面对的是否真正的正义 , 真

正的公平 , 一概以 “义” 论之。梁启超在 《论小说

与群治之关系》 中这样写道: “所谓 `大碗酒 , 大块

肉 , 分秤称金银 , 论套穿衣服’ 等思想 , 充塞于下

等社会之脑中”。这种与 “义” 不无渊源的平均主义

思想在我国国民中绝非仅始自 “公共食堂”大锅饭 ,

而是早已有之。 我国历代民众武装起义 , 无论成功

与否 , 均以 “均贫富” 作为政治口号 , 且一呼百应 ,

十分有效。究其原由 , 除百姓不堪剥削压迫外 , 还

因长期 “有福同享” 的 “义” 文化积淀使然: 我的

就是你的 , 你的就是我的 , 若非如此 , 便是不

“义”。久而久之就可能形成缺乏显现为硬性和显性

规范的法律意识 ,仅仅注重软性和隐性规范即道德 ,

进而逐渐磨灭竞争意识。 可以说 , 中国传统价值观

中的 “重义轻利” 从某种意义上制约了中华民族的

平等竞争、 进取不息的精神 , 是需要我们在严峻的

社会实践面前进行调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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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“贵义尚利” ——

“功利” 价值观的悲剧

　　由于 “重义轻利” 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

导作用 , 一些主张 “兼相爱 , 交相利” 价值观的学

说始终处于可悲的状态。但这种价值观早已有之。墨

子说 “仁人之事 , 必务求兴天下之利 , 除天之害” ,

“将以为法乎天下 , 利人乎即为 , 不利人乎即止” 将

是否利人作为 “天德” 的标准 ; 后期墨家思想更明

确地认为 “义 , 利也” , 并解释说 , “利 , 所得而喜

也” , “害 , 所得而恶也”⑨ , 将 “趋利避害” 界定为

人的本能 , 在道德价值观上表现为一种人本主义思

想 , 反对把 “利” 说成是逆天的邪恶 , 加以摒弃。这

种观点极大影响了近代中国合理利己主义的兴起。

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说: “损人利己非 ,损己利

人亦非”
10
。这就是说 , 损人利己不行 , 不利己也不

行。正确的功利观应为 “两利之利” ,即利人又利己。

这应该说是比较正确的 , 因为在实践中 , 仅利己不

利人的事虽常见且为人所容 , 但损人利己之事却从

来为人所深恶痛绝 ; 不但如此 , 从整体看 , 损人未

必真能利己。 这是每一个开化的现代化人都应明白

的。诚如严复所言: “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 , 舍自营

无以为存”11。就是说 , 现代人已经懂得 , 置社会法

则和自然法则于不顾的 “自营” 最终可能断送包括

自己在内的全人类 , 因此主张 “开明自营” , 这样才

能 “于道义必不背也”
12
, 这里的所谓 “道” 即 “天

道” , 也就是自然法则 , 而 “义” 则指 “仁义”、 “人

伦” , 即社会法则。我们认为 , 这种合理利己主义价

值观是有可取之处的 , 它不但比较科学地阐明了

“义” “利” 不相克而相生的辩证关系 , 而且有利于

调整我国几千年来重稳定轻发展的 “秩序”价值观 ,

于形成文化心态层次上的 “在稳定中求发展 , 在发

展中求稳定” 的全民意识是很有益的借鉴。

然而这种价值观在几千年的道德传统中始终处

于尴尬的境地 , 在 “重义轻利” 的 “正其谊不谋其

利 , 明其道不计其功” 的观念面前 , 像后期墨家那

样直言己利者是极少见的 , 大凡言利者必先言

“义” , 论 “己利” 者必论证其亦合 “他利”; 如此若

为言者之实言 (如后期墨家和严复之言 ) , 倒也令人

佩服 , 可悲的是 , 历史上却有诸多 “重义轻利” 的

倡导和利用者 “亏夺民衣食之财” , “夺民之用” ,

“废民之利” , “伤民之劳” , 言行不一 , 导致当时上

层建筑与社会实践完全脱离的奇怪现象。 这种现象

是可悲的。虽然 “贵义尚利” 观的倡导者正确地看

到了 “义”、 “利” 之间的互克也互生关系 , 但他们

的主张却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价值观 , 而且在传播过

程中不得不在不排斥 “利” 的情况下 , 将 “义” 置

于主导地位。这虽然是正确的 , 但可悲之处在于这

种正确观点被统治者利用 , 为其在 “义” 为先的幌

子下 “夺民之用”、 “废民之利”、 “伤民之劳” 寻找

借口 , 使那些劳民伤财、 贪污浪费的行径得以在

“大利” (民之利为 “私利”、 “小利” )的幌子下屡见

不鲜 , 在今天的现实中也屡禁不止。正确的观念被

利用 , 被扭曲 , 成为此观念倡导者的对立物 , 这不

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可悲现象。 我们应予以

正视并毫不犹豫地指出来 , 以免重蹈覆辙。

三、 “适者生存” ——

“自然法则” 价值观的狰狞

　　在西方文化传统中 , 和中国文化传统中 “舍自

营” 价值观不同 “曲” 但同 “功” 的是 “适者生

存” 价值观。

正如严复所言 , 西方文化中 “适者生存” 价值

观确是一种 “舍自营” 的观念。达尔文这个伟大的

理论被从自然科学领域搬到了社会科学领域 , 又被

叔本华、 尼采等人从自然人群搬到社会人群。叔本

华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最重视的是生命 , 只

要生命能延续 , 甚余一切都可以略而不计 , 都是没

有意义的。因此人完全听命于自身的生命冲动 (或

意志 ) 行事 , 甚至认为 “世界就是我的意志” , 是

“我” 的表象 , “这是适用于活着并在认知着的生物

的真理”13。这样的价值观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提供

了理论依据: 既然包括他人在内的一切客体都是相

对于主体 “我” 而存在 , 那么获取他人财产 , 消灭

他人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; 这也是后来成为法西斯

权力意志的 “超人” 学说的理论渊源。 尼采认为事

物存在于权力意志的等级中 , 事物等级之间的关系

是抗强欺弱的关系 ,强者的存在等于弱者的牺牲 ,这

种弱肉强食的过程就是生物界的全部历史。 如果说

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社会科学方面因否定了物种

不变论而否定了上帝创造人和贵贱命定论等迷信封

建观念 , 曾经对后来自由、 平等、 博爱的进步思想

有过启迪的话 ,那么它被尼采这样的哲学家借用后 ,

对人类这个社会生物的发展却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;

虽然帝国主义、 法西斯的种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已成

为过去 , 但弱肉强食、 损人利己、 巧取豪夺等剥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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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识并未消失。在当今人与人之间、 社会集团与社

会集团、 民族与民族之间仍然可以看到 “生存竞

争” 即野蛮竞争的狰狞面目。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

段的我国 ,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, 广大群

众在平均主义时期形成的许多惰性观念逐渐消亡 ,

人们的积极进取意识、 竞争意识不断加强。这是中

华民族向传统价值观念中的落后成分真正告别的好

现象 , 是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。 但也毋庸讳言 , 在

国人竞争意识逐渐形成的过程中 , 西方社会的 (甚

至在西方也早已被唾弃的 ) 野蛮竞争观念也不断渗

杂进来 , 造成种种弊端 ; 无视人伦、 无视道德、 贪

污腐化、 无视党纪国法……。如果我们对这些似曾

相识的狰狞面目不闻不问 , 听之任之 , 它们就将断

送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, 断送中华民族的伟大

前程。

四、 契约论—— “社会法则”

价值观念的不足

　　即使在西方 , 野蛮竞争意识的危险性也早已被

认识。 处于 “自然状态” 中的人不承担义务 , 每个

人只自我保全 , 只顾个人利益 , 也只能依靠自己的

力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。因为在这种自然状态 (亦

即野蛮无秩的状态 )下 ,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,是

根本谈不上互助的。这种无视人类社会属性 , 绝对

放任其自然属性的状态必然引起人们行为的相互侵

害性 , 最终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侵害。 所以从古

希腊的伊壁鸠鲁、西塞罗 ,法国 18世纪思想家卢梭 ,

都在解释国家、 法律和道德起源时提出了社会契约

论的观念 , 认为人是社会的人 , 彼此之间应规定一

种默许的 (文化的 ) 或成文的 (法律的 ) 契约 , 这

就是卢梭提出的 “公共意志”。 在人类社会中 , “公

共意志” 即社会法则必然存在 , 是智性人类必须具

有的。 因为这种社会法则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客观需

要。我国近代思想家严复的 “两利为利”的观点 ,也

是一种个人与个人、 个人与公共意志 (道义 ) 之间

的默契思想 ; 章太炎先生还认为 “无道德者不能革

命” , 即是说革命不是原始的个体欲望的产物 , 而是

公共意志的体现 , 是为大多数甚至全体社会成员长

久利益而为。

马克思认为: “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

抽象物 ,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

和”14。所谓人的价值不同于其他低级动物的价值 ,

人的价值本质上是人与人、 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认识

上的一种反映和概括 , 就是说 , 个人的价值 (能力

的展示、 利益的获得 ) 是与社会价值即人类群体能

力的展示 (单个人是很难单独作出可称得上人类价

值体现之举的 ) 和利益的获得之间的统一 , 这就决

定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互涵性 , 两者间是

相互联系、 相互作用、 相互协调的。
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只有培养这样的道德

价值观念 ,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逐渐使市

场竞争机制趋于合理化、 制度化 (即所谓公正的

“游戏规则” ) ,才能一方面从道德观念出发 , 使人们

树立勤劳致富 ( “君子爱财 , 取之有道” )的高尚价

值取向 ; 另一方面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 , 规范人们

的竞争行为 , 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。

五、 提倡一种 “总体价值” 观

单从人类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而言 ,“契

约论” 价值观念的确比较理性可行 , 也的确与我国

传统价值观念中 “义利合” 的价值观有异曲同功之

处。但都是规范不同于自然人之社会人的行为的 ,在

东西方两大文明发展过程中都起过和仍起着重要作

用。 然而在现今 , 人类面临着新的严峻局面 , 这就

是 , 人类不仅要协调种内关系 , 而且人类本身和人

类以外的其他生物 , 与人以外的一切即整个自然环

境的关系 , 也非常严峻地摆到人类面前。

张岱年先生在 《论价值的层次》
15
一文中对价值

的意义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分析: 一、 价值是能满足

价值主体的需要的一切 ; 二、 应对价值主体的需要

进行评价 ; 三、应对价值主体本身的价值进行评价。

一般学界认为 , 这是张岱年先生对价值概念的重要

补充 ,即对价值与价值主体本身价值的评价问题 ,比

如损公肥私 ,损人利己的价值需要是毫无价值的。我

们认为 , 张先生的补充还有一个重要的潜能 , 即对

价值主体需要进行评价时 , 我们应对其进行两方面

的鉴别 , 一是它是否符合 “公共意志” ; 二是它是否

符合包括个人在内的人类总体需要。

所谓人类总体需要 , 不但指人类是否能在种内

平等和睦相处 , 是否能在公平的竞争中发展 , 而且

在未来的岁月中 , 人类面临着是否能与大自然 “和

睦相处” ,也就是说 ,人类解决了种内道德价值问题

后 , 还应将人这个种类和整个自然外界的 (有机的

无机的 ) 和睦关系纳入自己的道德价值体系中 , 构

成一种笔者称为 “总体价值” 的新的价值体系 , 以

适应新的现实。

许多世纪以来 , 人类一直把大自然当作一种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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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力量不遗余力地与之战斗。“征服自然” , “战天斗

地” ,确实也使经济大发展 ,自在的人成为自由的人。

但是 , 这种 “自由” 的代价是巨大的。人类赖以生

存的大自然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后开始了 “反击” ,厄

尔尼诺现象、大气污染、黑洞……开始威胁人类 ,人

类种内关系得到部分缓解后 , 人类整体与大自然的

矛盾却加剧了 ,便有可能置人类于十分危险的境地。

作为维护和协调主体和客体相互关系内在依据的、

人类特有的道德价值观 , 仅停留在传统的 “人与

人”、 “人与社会”矛盾协调功能上是远远地不够了。

我国先秦时代就有了 “道德” 一词 , 《老子》 一

书又名 《道德经》。 “道” 在 《道德经》 全书 5千言

中共出现 74次 ,总的说来是指事和物运动变化的规

律和规则 , 分为 “天之道” 和 “人之道” , 人们依据

事和物的 “道” 行动 , 于是有了 “道德” 二字 , 以

此衡量是否真正的人 ,并逐渐形成一种道德价值。老

子这种道德观念与其他学说如儒学、 后来的佛学等

相互渗透 , 既遵守 “人之道” ,也遵守 “天之道” , 是

中国人几千年来奉行的价值观。 在西方 , 人们对

“天之道” 的认识不是与 “天” 有关 , 更不是 “天人

合一” 的 , 而是相对 “神灵” 之道 , 作为 “人” 之

道的对立物提出来的。 所以西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

度要么是敌对关系 , 要么是契约关系 , 始终是功利

的。

我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尊 “天道” 而主张 “天人

合一” 的思想 , 并非如一些人指责的那样是消极地

回到原始自然状态 , 而是说要根据自然规律来构建

人类社会 , 必须 “既得其母 , 以知其子 , 复守其

母”
16
。就是说 , 掌握了认识万物的根本—— 母 , 就

能认识万物——子 ; 掌握万物 , 还必须坚守其根本

——母。这 “母” 就是一切事物的源始 ( “天下有

始 , 以为天下母” ) , 也就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

律。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 ,是大自然的产物 ,理

所当然不应是大自然的对立者 , 而是 “母” 与

“子” 的关系。汉语中 , 人们遇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

物时惊呼的是 “天哪! ” , 而西方人在这种情况下则

说 “我的上帝! ” , 东西方人心目中的超 “人” 偶像

的差异是很大的 , 西方人眼中的超 “人” 是神 , 东

方人 (主要指中国人 ) 眼里的超 “人” 是天 , 是大

自然。所以在人类与大自然的矛盾上升到极为尖锐

程度的今天 , 中国人以 “天” 之价值与 “人” 之价

值融为一体的价值观 , 无疑优于西方人以 “天” 为

敌 , 以征服自然为其价值的 “征服” 或 “契约” 价

值观。所以我们有必要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 “天

人合一” 价值观之可取部分 ,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
建设中 , 与我们始于斯赖于斯的大自然保持和谐的

关系 , 树立人和自然之 “子与母” 关系 , 保护大自

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环境意识 , 同时借鉴西方传

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环保技术 , 构建一种完整的

道德意识和科学意识相结合的总体道德价值观 , 使

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持续地、 健康地发展。

注　释:

①　韩愈: 《原道》

②③　 《论语· 里仁》

④　 《孟子· 万章上》

⑤　 《汉书· 董仲舒传》

⑥　 《荀子· 非相》

⑦⑧　 《荀子· 王霸》

⑨　 《墨子· 经上》

10　严复: 《天演论· 群治》 按语

1112　 《无演论· 群治》 按语

13　转引自刘放桐等: 《现代西方哲学》 ,人民出版社 1981年

版 , 第 75页。

14　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1卷 ,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,

第 18页。

15　张岱年: 《论价值的层次》 , 载 《中国社会科学》 1990年

第 3期。

16　老子 《道德经》 第五十二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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